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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眼

谁能申请个人破产？
深圳居住且参加社保连续满三年

今年 5 月， 美国加州破产法院批
准了贾跃亭的个人破产重整计划。 据
悉， 这是第一个中国人在美国申请个
人破产重整。

中国的个人破产制度也在路上
了。 一直以来，我国只有企业破产法，
却没有个人破产法。 “我国当前市场经
济是典型的信用经济， 个人破产法也
要与时俱进。 ”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副
教授王佐发认为，目前我们的信用系
统实际上是由一个个债权债务关系
组成的复杂的网状系统 ，“某个债权
债务关系中断，都可能对其他债权债
务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甚至引发 ‘系
统风险’”。

个人破产制度能平衡债务人和债
权人的关系。 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
务所律师徐进伟对新快报记者表示，
对债务人来说， 若经法院依法宣告破
产， 债务人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债务
豁免， 便有可能重新振作或者重新生
产经营以渡过难关；对债权人来说，通
过对债务人破产宣告， 就可以合理处
理债务人的有限资产， 从而使债权获
得一定程度的实现。

此次《意见稿》是个人破产立法首
次“破冰”。 其中规定了“在深圳居住，
且参加深圳社会保险连续满三年的自
然人”都可以申请债务人破产。 还要具
备破产原因，即因生产经营、生活消费
导致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
显缺乏清偿能力的。 如果是违法经营
或者过度消费导致不能清偿债务的，
则并不适用个人破产。 另外，还设置了
50 万元的债务门槛。 据深圳市人大常
委会委员、 深圳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委
员孙迎彤介绍， 一些专家通过对深圳
经济发展条件和债务数据分析后认
为， 这个数据已经达到了有可能不能
完全偿还的情况。

一旦申请破产，债务人在出行、个
人消费、购买不动产和车辆、子女上学
方面会受到诸多限制， 职业资格也会
受限，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
公司和金融机构的董事、 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职务等。

个人破产将如何实施？
包括破产清算和重整两个程序

对于个人破产流程，《意见稿》中
也有明确规定。 债务人申请破产的，
应该向人民法院提交破产申请书 、
诚信承诺书 、破产经过说明 、收入说
明等资料。 在破产申请被受理后 ，要
进行选定破产管理人 、 确定应用于
清偿债务的债务人财产 、申报债权、
召开债权人会议等步骤。

具体的个人破产程序则包括破产
清算和重整两个程序。 债权人申请破
产清算的，应当提交破产申请书、到期
债权证明等有关材料。

此外， 中国人民大学破产法研究
中心主任王欣新认为， 当债务人宣告
破产，怎么保障债务人的正常生活，这
也是个人破产制度要达到的一个目
的。 《意见稿》在确定债务人财产时，还
为债务人保留豁免财产， 包括债务人
及其所扶养人生活、医疗、学习的必需
品和合理生活费用， 为职业发展需要
必须保留的物品或者合理费用， 专属
于债务人的人身损害赔偿金、 社会保
险金以及最低生活保障金等， 这也是
对债务人个人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的
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深圳，浙江省
温州和台州的法院系统在个人破产问
题上也已先行先试。 如去年 10 月全国
首例个人破产案件在温州办结。 该案
件中， 负债 214 万余元的某破产企业
股东蔡某， 最终只需偿还 3.2 万余元，
在 18 个月内一次性清偿。

如何防止老赖“钻空子”？
只有诚实而不幸的人才受保护

有业内人士担忧， 个人破产是否
会让老赖“钻空子”。 其实 ，个人申请
破产豁免债务也是有条件的。 《意见
稿 》规定 ，只有因生产经营 、生活消
费导致资不抵债 ，才能适用该规定 。
换言之 ， 只有诚实而不幸的人才能
受到个人破产保护 ， 如果是违法经
营及过度消费导致的资不抵债 ，不
能进行个人破产程序。 其次，个人破
产法严格审查并惩戒各种形式的虚
假破产行为 。 《意见稿 》中规定了不
予免除债务的行为 ， 涵盖了多种形
式的造假及欺诈行为。 此外，债权人
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如果发现债务
人存在通过欺诈手段获得免除剩余
债务的情况 ， 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
撤销免责裁定。

为了避免恶意逃债的问题， 还规
定了债务人有财产变动报告义务，即
把申请破产之日前 3 年内的一些重要
财产变动情况进行申报， 这就把通过
离婚变相转移财产等行为遏制住了。
“在三年考察期内，债务人如果被发现
有藏匿资产行为，就会被撤销豁免，对
余债继续承担清偿责任， 严重的将涉
嫌破产欺诈等刑事犯罪。 ”广东省律师
协会破产与清算法律专业委员会主
任、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合伙人卢
林表示。

同时，《意见稿》 还规定了八年内
获得过破产清算免责， 或者四年内获
得过重整或者和解免责的情况下，不
能再次通过个人破产程序免除剩余债
务。 这一期限规定避免了债务人过于
频繁地进行个人破产， 从而达到故意
逃避债务的目的。 此外，《意见稿》还规
定了追溯制度， 即债权人或者其他利
害关系人发现破产人通过欺诈手段获
得免除剩余债务的， 可以申请人民法
院撤销免责裁定。

国内首只“养猪”ETF
已上报证监会

新快报讯 记者郑彬彤报道 随着猪
肉供应量上升， 猪肉价格近期已有明显
回调。 但资本市场仍对生猪养殖行业投
注了相当的热情。近日，由国泰基金公司
上报的中证畜牧养殖 ETF（交易所交易
基金）已获证监会接收，其权重股包含
多个生猪养殖龙头企业。 若该 ETF 获
批， 其将成为 A 股市场上首只 “养猪”
ETF。 新快报记者注意到，近期牧原股
份等多个养猪龙头股大规模扩产，在生
猪头均利润下降的情况下“以量换价”，
加速抢占市场份额，生猪养殖板块仍维
持较景气。

含新希望、牧原股份等龙头猪企
中证指数公司官网显示， 国泰中证

畜牧养殖指数从沪深 A 股中选取设计
畜禽饲料、 畜禽药物及畜禽养殖等业务
的上市公司股票作为样本股。 前十大权
重股包含新希望、牧原股份、温氏股份等
9 家生猪养殖企业和 1 家疫苗类企业，
部分企业还有肉鸡养殖业务。 从权重股
看， 市场普遍判断国泰中证畜牧养殖指
数 ETF 为 A 股首只已上报的 “养猪 ”
ETF。

今年一季度，牧原股份、温氏股份和
新希望分别盈利 41.3 亿元、18.9 亿元和
16.3 亿元。国泰基金向新快报记者表示，
其设计畜牧养殖业等行业 ETF 是基于
相关市场需求和市场容量的考量。 其旗
下许多 ETF 产品的发行规模均不大，产
品有赖于后续的培育。 据新快报记者不
完全统计， 目前市场上还包括工银瑞信
农业产业、 嘉实农业产业等 7 只农业主
题基金。 成立以来， 其中仅 1 只跑输基
准，但只有两只实现规模增长。

猪肉价格下滑 多家养殖企业扩产
随着猪肉价格下滑， 多家生猪养殖

企业收入增速下降。有市场分析质疑，在
猪周期下半场推出“养猪”ETF 或难以享
受红利。 据新快报记者梳理，牧原股份、
新希望等多只猪肉股近两个月均出现生
猪销售收入环比增速低于销量增速的情
况。 其中，牧原股份 5 月生猪销量环比
增长 16%，但销售收入仅增长 2%。 正邦
科技 5 月生猪销量环比增长 2%， 但销
售收入却环比减少 13%。 为扩大市场份
额，近期多家生猪养殖企业均进行了大
规模扩产。

近日，牧原股份宣布将新设立 14 家
主业务为生猪养殖的子公司，并拟向 49
家子公司增资约 52 亿元。 金新农宣布 5
年内将在韶关市投资 12 亿元新建养殖
基地， 天康生物和唐人神则分别计划在
甘肃和云南开展 100 万头生猪养殖项
目。 卓创资讯分析师指出，目前养殖生
猪头均利润相比今年最高峰的时候，已
跌去 1000 元/头左右。但上市公司凭借
更强的融资等能力大量新建养猪场 ，
使其市场份额不断提升， 明年规模养
殖场或占市场份额 50%。 本轮猪周期
将使头部养殖企业快速成长 。 在良好
预期下 ，6 月 1 日至昨日 ，万得猪产业
指数上涨了 2.9%。

新快报讯 记者涂波报道 继华
泰证券后，第二单沪伦通也来了。 6 月
16 日晚， 中国太保公告称， 拟于 6 月
22 日登陆伦交所，本次确定发行 GDR
（全球存托凭证） 的最终价格为 17.60
美元/每份。 至此，中国太保将成为国
内首家发行 GDR 的保险公司、 首家
A+H+G(上海、香港、伦敦)上市的保险
公司。

GDR 又名“国际存托凭证”，指在
全球公开发行， 可在两个或更多金融
市场上交易的股票或债券。 此前，中国
太保在上交所、 香港联交所及伦交所
三大平台发布公告称， 公司申请发行
GDR 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招

股说明书已于伦敦时间 6 月 12 日获
得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批准。 此番完
成定价，意味着中国太保 GDR 发行已
实质性完成。太保此次发行的 GDR 于
6 月 17 日(伦敦时间)开始附条件交易，
6 月 22 日(伦敦时间)正式在伦交所上
市。 在超额配售权行使之前，太保本次
发行的 GDR 数量为约 1.03 亿份，所
代表的基础证券 A 股股票为 5.14 亿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8.106 亿美元。其
中， Swiss Re 作为基石投资者拟以每
份 GDR17.60 美元认购 2888.3409 份
GDR，占本次发行 GDR 总数(超额配
售权行使前)的 28.08%。 这部分 GDR
所代表的基础证券 A 股股票占本次发

行完成后、 超额配售权行使前太保总
股本的 1.51%。

资料显示， 中国太保前十大流通
股东累计持有 A、H 流通股达 72.53 亿
股，累计占 A、H 流通股比 80.03% ，较
上期增加 3727.63 万股。其中包括流通
股东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和中央汇
金和证金公司等国家队。 公司今年一
季报营收 1382.11 亿元 ， 净利润达
83.88 亿元，同比增 53.09%。 昨 A 股最
新收盘价为 27.52 元， 总市值达 2494
亿元。 分析人士认为，GDR 的发行有
望拓宽公司的融资渠道， 亦推进国际
化进程， 符合转型 2.0 的战略目标，利
好公司长期发展。

国内个人破产立法“破冰”
深圳饮下“头啖汤”
谁能申请破产、如何防老赖等成关注焦点

国内首次立法的个人破产制度要来了。 日前，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公布了《深圳经济特区个人
破产条例（征求意见稿）》（下简称《意见稿》），这是个人破产制度在我国首次立法落地。 一旦建立
个人破产制度，可以使“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有重新再来的机会，同时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可以得
到保护。其中除了规定了个人破产制度如何申请、清算和重整外，还对申请破产人设定了门槛，避
免债务人过于频繁地进行个人破产，从而达到故意逃避债务的目的。 ■新快报记者 许莉芸

中国太保拟于 6 月 22 日正式登陆伦交所
将成为国内首家 A+H+G(上海、香港、伦敦)上市的保险公司


